薛城区农业农村局防汛抗旱防台风
应急预案
 
一、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任务
（一）组织机构：区农业农村局成立农业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指挥部，负责协调、指导全区农业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。由局长担任指挥，分管副局长任常务副指挥，其他班子成员任副指挥，各科级干部、站室负责人为成员。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依托局办公室开展工作。
（二）工作职责：部署农业防灾减灾工作；指导农业抗灾救灾和灾后复产；及时收集、整理和反映全区农业重大自然灾害信息；指导灾区农业结构调整，开展防灾减灾技术示范；提出农业生产救灾物资及资金的分配意见，参与救灾资金管理工作；负责种子（种畜禽）、化肥、农机、农药、兽药（消毒药）、渔药、饲料等救灾物资的储备、调剂和管理。视灾情，负责组派农业抗灾救灾工作组、专家组等赴灾区开展工作。
（三）指挥部下设3个小组，具体如下：
1．种植业工作小组，组长由分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种植业和农田建设室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室、农技站、土肥站、种子站、植保站、农业执法大队等人员组成。工作职责：及时收集、整理和反映全区粮食、蔬菜、瓜果等作物的农业重大自然灾害信息，并报指挥部办公室汇总；提出灾前预防与灾后补救技术意见，指导开展农业抗灾救灾和灾后复产；指导灾区农业结构调整，开展防灾减灾技术示范。搞好救灾种子储备；提出灾后补种意见；指导开展农业抗灾救灾和灾后复产；灾后农资市场的监管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。
2．畜牧渔业工作小组，组长由分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畜牧和渔业室、动物卫生办公室等人员组成，工作职责：及时收集、整理和反映全区畜牧渔业重大自然灾害信息，并报指挥部办公室汇总；提出畜牧渔业的灾前预防和灾后补救技术意见；开展生产技术、疫病防控、无害化处理的指导和信息咨询。
3．后勤保障工作小组，组长由分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综合室等人员组成，工作职责：根据区防汛办及局指挥部的要求，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，赴灾区开展工作公务用车、救灾物资的准备和落实。
二、预防、预警
（一）预警信息。包括区气象局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，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水情、汛情、旱情信息。
（二）信息采集。
1．采集途径。指挥部办公室加强与气象、水利、区防汛办等部门的联系。
2．采集内容：农业自然灾害灾种、发生时间、地点、范围，农作物受灾、成灾、绝收面积，农作物、畜禽损失程度，农田及农业基础设施、农业机电设备、畜禽养殖栏舍、鱼塘、农业直接经济损失，己采取的对策措施等。
（三）信息报送。实行逐级上报，归口处理。农业自然灾害发生后，由各小组报指挥部办公室汇总，再向指挥部汇报，并向区政府和市农业农村局报告。
（四）灾情信息发布。区农业农村局协助区防汛办等部门做好自然灾害信息的发布工作。其他部门未经授权，不得自行发布。
（五）预警报告。
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，立即发出农业自然灾害预警。
1．收到气象、水文、防汛办等部门的灾害预测预报。
2．干旱等进行性自然灾害趋重。
3．其它突发的农业重大自然灾害。
（六）预防控制。
1．组织准备。建立完善防灾减灾组织体系，落实责任制。加强宣传，强化干部职工和农民的防灾减灾意识，做好防大灾抗大灾的思想准备。
2．工程准备。指导和督促做好农田设施、棚室建筑、畜禽圈舍、鱼塘、农业机电设备的加固和防护措施的落实工作。
3．物资技术准备。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储备必要的种子（种畜禽）、化肥、农药、农膜、饲草等救灾物资。积极培训、推广农业防灾减灾技术，组织开展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攻关。
4．适时防控。及时组织动员镇街抢收已成熟的农作物，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防护。
三、灾害分级和应急响应
指挥部根据区防汛办的要求，根据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，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由指挥部负责组织指导农业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。
（一）一级应急响应
1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为一级响应。
（1）区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且暴雨已经对我区造成严重灾害，区政府启动应急预案。
（2）全区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50%以上，或造成粮食损失占总产量30％以上。
（3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划为一级响应的农业自然灾害。
2．一级响应行动
（1）指挥部指挥主持召开会议，部署协调抗灾救灾工作，并及时将情况报告区委、区政府、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部门。
（2）密切监视灾情动态，及时提出抗灾救灾意见和落实抗灾救灾措施。派出抗灾救灾工作组和专家指导组，分赴灾区指导农业抗灾救灾工作。指导、组织各镇街农业机械参与抢险救灾，实施灌溉、排涝等服务工作。
（3）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，研究提出支援灾区农业生产恢复意见。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，及时下拨灾后修复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救灾复产资金。
（4）组织调运恢复农业生产所需救灾物资。
（5）对灾区的动物疫情及时采取必要的预防、控制和扑灭措施。
（6）监督各镇街农业部门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资金、物资的规范使用。
（二）二级应急响应
1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为二级响应。
（1）区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且暴雨已经对我区造成较严重灾害。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30%以上，或造成粮食损失占总产量20％以上。
（2）某一个农业比重较大的乡镇发生特大农业自然灾害，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受灾区农作物播种面积的50％以上。
（3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划为二级响应的农业自然灾害。
2．二级响应行动
（1）指挥部指挥主持会商，部署抗灾救灾应急工作，及时将情况报告区政府、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部门。
（2）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，派出抗灾救灾工作组或专家指导组，指导灾区农业抗灾救灾工作。动员和指导各镇街农业机械参与抢险救灾，实施灌溉、排涝等服务工作。
（3）研究提出支持灾区农业生产恢复意见，会同财政局等有关部门，及时下拨灾后修复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救灾资金。
（4）根据灾区要求，帮助灾区调剂调运恢复农业生产所需救灾物资。
（5）对灾区的动物疫情及时采取必要的预防、控制和扑灭措施。
（6）监督各镇街农业部门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资金、物资的规范使用。
（三）三级应急响应
1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为三级响应。
（1）区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，且暴雨已经对我区造成较大灾害。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20%以上，或造成粮食损失占总产量15％以上。
（2）某一个农业比重较大的乡镇发生特大农业自然灾害，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受灾区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0％以上。
（3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划为三级响应的农业自然灾害。
2．三级响应行动
（1）指挥部指挥主持会商，作出抗灾救灾工作部署。加强灾情调度，及时向区政府、市农业农村局报告灾情，并通报有关部门。
（2）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要求，派出专家指导组，指导灾区农业抗灾救灾工作。动员和指导各镇街农业机械参与抢险救灾，实施灌溉、排涝等服务工作。
（3）研究提出支持灾区农业生产恢复意见，会同财政局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。
（4）根据灾区要求，帮助灾区调剂调运恢复农业生产所需救灾物资。
（5）对灾区的动物疫情及时采取必要的预防、控制和扑灭措施。
（6）监督各镇街农业部门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资金、物资的规范使用。
（四）四级应急响应
1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为四级响应。
（1）区气象局发布暴雨黄色预警，且暴雨可能对我区造成灾害。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15%以上，或造成粮食损失占总产量10％以上。
（2）某一个农业比重较大的乡镇发生较大农业自然灾害，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受灾区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0％以上。
（3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划为四级响应的农业自然灾害。
2．四级响应行动
（1）指挥部指挥主持会商，作出抗灾救灾工作部署。加强灾情调度，及时向区政府、市农业农村局报告灾情，并通报有关部门。
（2）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要求，派出专家指导组，指导灾区农业抗灾救灾工作。动员和指导各镇街农业机械参与抢险救灾，实施灌溉、排涝等服务工作。
（3）研究提出支持灾区农业生产恢复意见，会同财政局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。
（4）根据灾区要求，帮助灾区调剂调运恢复农业生产所需救灾物资。
（5）对灾区的动物疫情及时采取必要的预防、控制和扑灭措施。
（6）监督各镇街农业部门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资金、物资的规范使用。
（五）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
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，按区防汛办的要求调整应急响应级别；当应急响应条件消失时，根据区防汛办要求，指挥宣布终止应急响应。
四、后期处置
及时指导基层调动农业机械，进行农田排涝，疏通渠道，抢修恢复损毁农田和各类农业基础设施。帮助、指导灾区农民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，及时抢种、补种、改种不同农作物，指导养殖场户及时修复养殖栏舍，进行场地和栏舍的消毒，加强畜禽的饲养管理，预防各类疫病的发生。根据灾区需求，及时协调有关部门，按照程序及时组织种子（苗）、种畜禽、化肥、地膜、农药、饲草料、柴油等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调剂、调拨。
五、应急保障
（一）资金、物资保障。处置农业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所需财政经费，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储备必要的种子（种畜禽）、化肥、农药、农膜、饲草等救灾物资。应急预案启动后，应优先保证各类农业救灾资金的落实和农业救灾应急物资的供应。
（二）信息保障。加强农业自然灾害灾情信息体系建设，实现信息上下畅通，做到早预报、早发现、早处置的要求。加强通讯设施维护，保障自然灾害应急工作中的电话、网络等信息渠道畅通。
（三）职责保障。指挥部落实工作责任制，各有关站室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要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责。
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生效。

 


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领导小组名单 

为进一步完善我区农业农村系统防汛抗旱防台风运行机制，科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。经研究，决定成立薛城区农业农村局防汛抗旱防台风急指挥中心，成员名单如下：
总  指  挥：褚福刚  党组书记、局长
常务副指挥：孙  婷  党组副书记、区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
郭庆海 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、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
张敬猛   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
冯  峰   党组成员、四级主任科员
副  指  挥：高文亮  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         孙  铭   党组成员
张绪理   四级主任科员     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徐士高 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
宁  菲  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
田传国   副科级干部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韩玉东   副科级干部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王国栋   副科级干部
杨其功  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科级干部
成      员：侯钦远   农村社会事业室主任 
郭登峰   农村产业发展指导室主任
[bookmark: _GoBack]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殷延岭   畜牧与渔业管理室主任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时银玖 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室主任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殷宪亮  种植业和农田建设室主任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褚丽丽  土壤农药室主任        
办公室设在综合室，王若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 

